
國立臺北大學 進修學士班 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表 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 

 姓名：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

 系級：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

 

二、申請依據：本校學則第十三條第一、二項規定。 

三、申請提前畢業學年／學期：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 

四、檢附歷年成績單乙份。 

 

申請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進修教育組（初審） 

1.初審前   學期成績及第   學期選課結果,     生符合本校學則第 13 條提前畢業

規定,擬建請列於本(   .  )學期之畢業資格審查名冊. 

2.如奉核後,請於   年  月  日前將本申請表擲回本組,俾利依程序辦理畢業資格

審查及製發畢業證書. 

 

學籍及成績承辦人：            

 

進修教育組 組 長：            

 

 

學系承辦人（複審）：            

 

學系主任（複核）：            

 

學院院長（複核）：            

 

進修暨推廣部部主任（核定）：             


